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的 

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和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

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2017修改）》（中国证监会公告[2014]16号）、中国证监

会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

知》（证监发[2005]120号）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制度》等相关规定，作为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

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关于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

的核查，并听取了公司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的相关意见，对公司2020年上半年的

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及执行上述规范性文件的情况发表以下独立意

见： 

一、关于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因 2018 年发生公司控股股东违规事项，且该违规事项持续至今

仍未得到有效解决以及公司为妥善解决与投资者之间的纠纷，积极化解社会矛

盾，代福建同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孚实业”）支付已逾期的私募债产

品，形成的公司控股股东关联方资金占用问题。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控股股东及

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资金余额为 163,095.40 万元（本金及利息）（币种

下同）。除因上述事项造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外，公司

与其他关联方的资金往来均能遵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

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2017 修改）》（中国证监会公告[2017]16 号）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截至报告期末，除因上述事项造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外，公司发生的关联方占用资金均属于控股子公司和参股公司的经营性资金占



用。上述控股子公司会计核算时均已列入并表范围，公司与控股子公司和参股公

司发生的资金往来为公司依照双方签订的合同而支付的预付款项，并已履行了必

要的审核程序，为正常经营性的资金往来，不存在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

况，符合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及子公司对外合规担保实际发生总额为

136,277.53 万元，其中：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为 88,223.89 万元（其中

公司为能特科技有限公司担保的 2,000 万美元，按 2020 年 4 月 24 日中国外汇交

易中心公布的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中间价 708.03:100 计算），公司对外提供担保

的总额为 48,053.64 万元，公司及子公司对外合规担保实际发生总额占本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18,388.59 万元的

42.80%；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及子公司因控股股东违规事项形成的对

外担保余额为 46,159.08 万元（本金及利息）。除公司为关联方同孚实业、福建冠

福实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以及公司控股股东刻意隐瞒的违规担保外，公司及子公

司不存在担保债务逾期未清偿的情况，公司对外担保均严格按相关规定规范运

作。另外，公司在履行内部审批决策程序下还为大股东陈烈权先生提供担保，除

此之外，公司不存在为公司其他股东、其他股东的控股子公司、附属企业及公司

的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和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也不存在与相关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相违背的担保事项。 

除为公司控股股东的关联企业提供担保外，公司提供对外担保的被担保方资

产质量良好，具有一定的偿债能力，公司对其提供担保系为了保障其正常生产经

营对资金的需求，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目前没

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会因被担保方债务违约而承担担保责任。我们一致同意公司

的对外担保事项。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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